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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环境保护局

关于《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三水平下延工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意见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你单位上报的由中南金尚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三水平下延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版）》（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该项目审批事项在我局网站公示期满。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一矿全矿井分为三个水平，一水平1996年开采结束，目前，一矿正在开采二、三水平的四个采区，二水平戊三采区、三水平戊一采区，三水平戊二采区和三水平丁二采区。预计二水平戊三采区、三水平戊一采区将于2020年结束开采。为保证全矿井产量稳定，公司决定对现有资源进行深部开发，即一矿三水平下延工程。工程内容主要为-950m水平井底车场、井下巷道48653m、三水平下延戊一和戊二采区以及北三风井工程。其中，北三风井工程已于2008年通过市环保局审批（文号：平环然表[2008]27号），正在建设。本工程建设后一矿开采规模保持现有能力不变，本工程接替现有的二水平戊三采区、三水平戊一采区。本工程为独立分区项目，仅依托一矿老工业场地的储煤场及北三风井工程。本工程不新增废气、废水、和噪声污染源，采用封闭型矸石仓临时存储矸石，不设置矸石临时堆放场。

二、该《报告书》编制规范，内容全面，提出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基本可行，结论可信，可以作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该项目符合目前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同意该项目按照《报告书》所列的性质、规模、建设地点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三、你单位应向社会公众主动公开已经批准的《报告书》，并接受利害相关方的垂询。

四、你公司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并落实相应环保投资。确保本项目在后续施工期产生的生态影响得到有效控制和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得到妥善处理。同时你公司在项目后续施工和运营期间应做好以下工作：

1、企业需根据设计要求做好保护煤柱，确保采区范围内村庄、道路等安全。开采末期建立详细的闭矿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和环境治理，监控井田范围，防范地表沉陷、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

2、建立地下水监控体系，及时掌握地下水水质和水位变化情况，防范地下水污染。

3、加强高噪声设备减震、隔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类限值要求。

4、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定期演练，备足环境风险应急物资，切实防范环境风险。

五、本批复有效期为5年，如该项目逾期方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报告应按照审批权限重新上报审核。新华区环保局负责辖区内该项目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经办人：陈树磊                        2018年6月29日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经市环保局批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其环评批复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批复公布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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